附件四

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

家長/監護人同意書

本人(家長或監護人)            同意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現就讀於國立臺東大學_______________系/所____年級，於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月止，      受領「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獎助學金」前往        (國家)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研修大學研修學分，並同意遵守本計畫規定事項：
1、 本人瞭解貴校受領獎學金赴國外修習學分之相關規定及義務，並保證督導申請人於國外學校求學期間遵守兩校之規定及當地法令。

2、 本人同意提供申請人於研修期間在當地學習、生活、醫療及交通等所需之經濟支援。

3、 本人瞭解申請人在海外就讀期間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，國立臺東大學善盡學術交流之行政服務事宜，並不負責學生在海外的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。

4、 本人瞭解申請人於出國進修期間不得任意放棄或中輟研修國之學業。研修期滿後，亦不得滯留該研修國或延遲返國。若有違反願賠償校方所有獎助學金，並自負法律責任。

5、 申請人若未依約取得規定之學分數，本人瞭解申請人即喪失受領獎助學金之資格，其赴國外進修之費用將由本人自行負擔，並於學校通知日起30日內，償還已領取之一切獎助學金。

6、 本人將與學校保持聯繫，並隨時協助校方與申請人間之聯繫。

本人已詳閱及同意上揭全部敘述，並願放棄與此事務相關之法律先訴權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書為證。

此 致
國立臺東大學
家長/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　　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申請人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本同意書確為家長/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名，如有假冒簽名者，願自負一切責任並按校規處置。
學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簽章)     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

